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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防群治成为共识 杂乱楼道回归“通途”

楼道是社区的“毛细血管”，也是社区安全的“第

一道防线”。 华泾镇盛华景苑居民区作为动迁安置房

高层住宅小区，租户流动量大、老年居民多，楼道堆物

问题突出，存在安全隐患。近三年来，该居民区党总支

探索出了一条群防群治、专群结合的楼道治理常态长

效之路，久久为功筑牢居民安全屏障。

多方融合聚合力
构建共治新格局

盛华景苑的楼道治理难题具有典

型性。小区内老年居民占比高，部分居

民保留着囤积物品的习惯，纸板箱、旧

家具等杂物堆积在楼道里，不仅堵塞

消防通道，更埋下火灾隐患。此外，大

量空置房屋出租导致租户流动频繁，

租户搬家时遗留的家具家电随意堆放

在楼道内，成为新的治理难点。

面对困境，居民区党总支并未简

单采取“一刀切”的模式，而是一步步

地引导居民志愿者成立了三支功能互

补的自治队伍。

“啄木鸟小队”专攻美丽楼道建

设、公共环境提升及公众问题协商，像

啄木鸟般精准“啄除”楼道堆物等顽

疾；“太平鸟小队”化身平安守护者，负

责消防安全巡查、电梯巡检、节日巡逻

及非机动车安全停放和飞线充电劝阻

等工作；“布谷鸟小队”则由青少年组

成，以“小手拉大手”的方式开展安全

宣传，用童真视角传递文明理念。三支

队伍一直活跃在解决社区问题的一

线，以主人翁的姿态宣传、协商、治理

着一个个问题。    年夏季的清洁楼

道活动中，布谷鸟小队和太平鸟小队

又挖掘出快递小哥力量，让快递员在

送件时同步排查楼道隐患，治理效能

进一步提升。

小区业委会在楼道清洁中也发挥

着重要作用，在治理中，业委会与物业、

志愿者队伍形成协同合力。入户检查由

居委会社工、党员志愿者等居民熟悉的

人员牵头，降低入户困难；公共区域清

理则由物业与三支自治团队队员分工

协作，保障清理效率。居委会作为“调度

员”，为自治团队提供政策指导与结构

搭建支持，促成各方力量高效联动，让

治理从“单打独斗”变为“抱团发力”。

多渠道平台宣传
观念转变固成效

楼道治理难，难在改变观念，更难

在形成长效机制。盛华景苑制定了详细

的楼组推进计划，明确工作节点、责任

分工，确保治理工作不走过场。

居民区党总支将楼道清理纳入常

态化工作计划，每半年开展一次全面

清理；每周四结合全国爱国卫生运动

推进日常治理，让整洁成为习惯。在清

理流程上，建立了“宣传  通知  清

理  认领  处理  回头看”的全周期

工作机制，提前发出清理楼道通知，让

居民自行收回物品，前一天物业再次

贴单提醒，清理当天联动维保单位全

程跟进，清理后保留几天至认领期，逾

期再统一处理，既保障了居民权益，又

确保了治理效果。

针对居民初期的抵触情绪，居民区

党总支坚持“情理法”相结合的工作方

法。不少居民认为公共区域自己也出钱

的，有权堆放物品，甚至将清理行为视

为“侵犯私人财产”。对此，居委会社

工、自治团队耐心劝解，消防专员、社区

民警上门普及消防安全知识，用真实案

例说明堆物危害，逐步缩小堆物范围，

最终实现可控管理。面对集中清运难

题，片区党委会商后形成工作意见，通

过片区治理专项行动及共建单位补充

力量，自     年底至     年初开启

“卸重焕新”工作，集中清理了   车堆

物垃圾，“回头看”再清理回潮堆物  车，

拆除私装障碍物  处。

持续治理换来显著成效。如今的

盛华景苑，非机动车充电和停放有序，

消防通道杂物堆积现象得到遏制，公

共区域和公共绿化焕发新生机，居民

消防安全意识大幅提升。数据是最好

的证明：治理前的     至     年，

小区一年约发生十几起火情；    年

度火情降至  起；    年全年未发生

一起火灾事故。整洁通畅的楼道不仅

提升了居民的生活品质，更拉近了邻

里距离，让社区凝聚力显著增强。

记者 曹儒屹 文 华泾镇 供图

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法规备案审查室

主任严冬峰就《物业管理条例》的修订及与民法典

规定相衔接等问题回应社会关切。

近年来，各地小区物业管理服务矛盾和纠纷频

发。公民针对小区物业管理提出的审查建议数也呈

现增长态势。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多次对违反上

位法的地方物业管理条例相关规定进行审查纠正。

如     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报告同时公布了

两个与物业相关的典型案例。一个是，有的地方性

法规规定，在业主大会成立前利用共用部位、设施

设备从事经营性活动所得，百分之七十纳入住宅专

项维修资金，其余部分用于补贴物业服务费。有关

部门对这一规定提出联合审查的建议。法工委经审

查认为，根据民法典的有关规定，建设单位、物业服

务企业等利用业主的共有部分经营所得收入，在扣

除合理成本之后，属于业主共有，应当由业主共同

决定；该法规直接规定将其用于补贴物业服务费，

与民法典有关规定精神不一致。经沟通，制定机关

已同意对相关规定尽快作出修改。另一个是，有的

地方性法规规定，物业管理区域内业主共有车位在

满足业主需要后仍有空余的，经业主委员会同意可

以向物业管理区域以外人员出租。有关部门对这一

规定提出联合审查的建议。法工委经审查认为，业

主共有车位对外出租，属于利用小区共有部分从事

经营活动，涉及业主的共有财产权益和物业区域内的安全、

环境、秩序等业主切身利益，应当由业主共同决定，该规定以

业主委员会同意代替业主共同决定，与民法典有关规定精神

不一致。经沟通，制定机关已同意对相关规定尽快作出修改。

作为规范物业工作的重要依据，《条例》自     年  月

 日起施行。严冬峰指出，《条例》中多处规定与民法典的规定

不一致。此外，《条例》中关于物业管理制度的部分规定过于

原则，不够健全，难以满足物业管理的现实需要。

近年来，将《条例》上升为专门法律，出台物业管理法的

呼声日益高涨。曾有代表团和多位全国人大代表提出关于制

定物业管理法的多件议案。

据了解，民法典施行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组织开展了

涉及民法典领域的规范性文件集中清理工作，《条例》被纳入清理

范围。同时，法工委开展跟踪监督，对于之前已经明确提出审查意

见的问题，如将“按时交纳物业服务费”作为业主参选业主委员会

成员条件等，督促有关制定机关修改有关地方性法规的规定。

据悉，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将持续督促国务院有关部门

加快《条例》修订工作进度。同时，有关方面对制定物业管理专

门法律问题也在统筹考虑，将通过更系统、更全面的立法，解决

当前物业领域的突出问题，更好保障群众的切身利益。 综合

︽
物
业
管
理
条
例
︾
修
订
提
速

盛华景苑楼道治理的长效实践


